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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土牛紅線到原住民保留地

• 左圖的界線為18世紀中期以後畫出, 線以東為熟番與生番領域

• 中圖綠色區塊為1901年的蕃地, 行政事務是由警察系統掌控

• 右圖紅色區塊為今日的原住民保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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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保留地

• 荷治時期, 熟番居住在西部平原, 生番住山區

• 今天的 「原住民保留地」:專門供給原住民耕作使用

• 今日的 「山地原住民」不等於 「生番」; 「平地原住民」也不

等於 「熟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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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塹地區: 漢墾區,保留區與隘墾區

漢墾區

保留區

隘墾區

• 施添福 (1990): 漢墾區,保留區 (主要是客家與熟番), 隘墾區 (主要是熟番)

• 清治初期, 漢墾區本來是原住民的社地,但1730年晚期,大部分已落入漢人手中

• 保留區於1760年定界, 漢人「禁買番業」 (1737年),也「禁墾番地」 (1746年)

• 隘墾區的範圍不斷往山區擴張 (樟腦產業), 生番的領域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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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土地如何流失?

漢墾區

保留區

隘墾區

• 隘墾區如何擴張進入生番的領域?

• 漢墾區的土地原來是熟番所有,他們的土地如何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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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離政策

2. 隔離政策 8 / 28



原住民土地產權的由來

• 1635/12/2, 東印度公司 (VOC) 與麻豆社締約, 第4條:

“they should give us the sovereignty over their country”

• 原住民出讓主權給 VOC; 相對的, VOC 承認原住民對祖傳

地有加以利用與享用之權

• 鄭氏王朝與清朝,大體上承認原住民對社地與獵場的土地

產權,但是, 社地與獵場的範圍並無明確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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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管制漢人來台到分界勒石

• 清治初期, 清廷管制大陸漢人來台, 目標是維持大清帝國

的穩定;朱一貴事件 (1721年)之後, 政策改變

• 雍正2年 (1724年):鼓勵漢人來台開墾 (殖民政策), 造成利

益衝突日增

• 1722/1729年: 「臺灣南路、北路一帶山口, 生番、熟番分界

勒石, 界以外聽生番採捕。 如民人越界墾地 . . . 失察之該

管官降一級調用。」 (隔離生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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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牛溝

• 1731年,大甲西社事件; 1736年,北路新港社與加志閣兩

社事件; 白起圖 (1737): 「近番地界畫清,以杜滋擾」

• 高山 (1745): 畫清近番地界, 「使生番在內, 漢民在外, 熟番

間隔其中」

• 1750年完成畫清地界,但疏漏多

• 楊應琚 (1758) 建議重新勘察訂界, 而且要挑挖深溝, 「將所

挑之土堆積築成高大土牛」 (1760年完成)

• 1766年,地圖上畫出藍線 (新界線), 旁邊有土牛溝, 故可稱

為 「土牛藍線」, 紅線為1750年的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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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線與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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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界: 紅線 (1750年),藍線 (1766年), 紫線 (1784年)

南崁

竹塹

二林

虎尾壠

他里霧

諸羅山

麻豆

大目降

阿猴

塔樓

大目連

• 1750年代起, 線以東是熟

番保留區, 東邊是生番領

域

• 漢墾區的熟番? 漢化或遷

徙?

• 生番的領域不斷受壓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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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土地如何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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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的土地如何流失?

• 黃叔璥 (1736,頁167):

「內山生番,野性難馴,焚廬殺人, 視為故常;其實啟釁多由

漢人,如業主、管事輩利在開墾,不論生番、熟番越界侵占,

不奪不饜。」

• 高山 (1746): 「貪利奸民越界侵占,以致爭訟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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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的土地如何流失?

• 熟番: 雙方自願的民墾番地 (漢墾區與保留區)

• 生番:以武力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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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界侵占: 1870年代的三角湧

陶德 (2002,頁169):

因為採樟腦的利益衝突, 「有時候原住民太頑強抵抗, 漢人就

放火燒山,將他們趕出家園。」另外一種比放火燒山更邪惡的

是, 「漢人設下鴻門宴,假意邀請原住民到平常以物易物所在

的鎗櫃, 準備熱騰騰的白米飯、香噴噴的烤豬肉, . . . 酒酣耳熱

之際, . . . 等客人大半醉倒, 狹猾而清醒的主人開始向神智不

清的戰士施加壓力, 要求他們讓出墾地, . . . 如果不答應, 埋伏

的漢人持刀出現, 一陣砍殺。」

另外兩份記錄: 水野遵 (2011), 達飛聲 (2014),頁498–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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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番的土地如何流失?

• 清治初期, 管制漢人來台

• 1724年: 雍正皇帝鼓勵漢人來台灣開墾

• 清廷承認熟番土地產權

• 乾隆初期政策改變, 禁買熟番土地 (1737);

禁墾熟番土地 (1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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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 . .

• 高山 (1746): 「貪利奸民越界侵占,以致爭訟不休」

• 並非所有熟番的土地流失都是因為漢人越界侵占

• 竹塹社在1730年代早期與漢人簽約給墾社地 (賣社地)

• 1733年:亱兒錠

• 1735年: 萃豐庄 (面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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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塹社:亱兒錠 (番大租), 1733年

永賣契人竹塹社土官一均 . . . 因本社餉課繁重, 捕鹿稀少, . . .

闔社番眾公議, 願將呈墾荒埔亱兒錠草地一所 . . . 托通事引

就與漢人郭奕榮承買,公議時價銀貳拾兩正 . . . 即將契內田

至草地踏付與郭奕榮前去出本開築埤圳, . . . 招佃墾耕陞科報

課永為己業,仍歷年貼納本社餉銀貳拾兩 . . .

• 雖然是永賣契,但是, 「歷年貼納本社餉銀貳拾兩」

• 一田兩主: 竹塹社為番大租,郭奕榮為小租戶

• 契約內容未講明面積, 只要求年付銀20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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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秦盛 (漢大租), 1733年

立給佃批人業主楊秦盛, 有買置草地一所 . . . 今有楊文達前來認佃開墾,
給出犁份一張, 配埔五甲, 收過銀十二兩。 其埔好歹照配,付佃自備牛犁、

種子前去耕作, 年照莊例,凡耕種雜籽, 一九五分抽,不得少欠。 如開水灌

溉成田, 議定首年每甲納租四石, 次年每甲納租六石, 三年清丈, 每甲納租

八石, . . . 如佃等欲回內地或別業,欲將田底頂退下手,務要預先報明業主,
查其短欠租榖及新頂之佃果係誠實之人, 聽其頂退, 收退田底工力之資。

• 一田兩主: 楊秦盛為漢大租, 楊文達為小租戶

• 三年清丈, 每甲納租8石;並寫明土地頂讓條件

• 若竹塹社也採相同條件,並假設三年之後, 開墾20甲,則郭奕榮需納

160石, 折合58兩; 若開墾100甲, 需納288兩。 但竹塹社只要求20兩

• 1905年,亱兒錠庄有水田297甲, 旱園80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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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大租契約

日期 大租條件 日期 大租條件

竹塹社 1733 20兩 阿束社 1734 40兩
1746 每甲8石穀 1738 20石

1774 每甲6石穀 1764 每甲2石穀

擺接社 1753 10石穀 雷裡社 1740 1.3石

1762 按甲收租 1742 按甲收租

1767 每甲8石穀 亱里霧社 1855 銀160圓
1773 每甲6石穀 1870 每甲2石穀

下淡水社 1707 每甲7石穀

茄藤社 1727 每甲7石穀

1733 50石穀

• 竹塹社從1746年起的契約, 變成按甲收租; 擺接社從1762年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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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的交易

• 18世紀初,大批漢人來台灣開墾,鹿群離開, 獵場變成無價

值 (除非能開墾成農田)

• 清治初期,原住民在農耕上尚無專業,可能也沒有足夠的

勞力可以開墾大片的社地

• 熟番把土地交給漢人開墾,對雙方有利 (自願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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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估社地的價值

• 熟番把土地交給漢人開墾,對雙方有利 (自願的交易)

• 但是,原住民在轉型初期,低估社地的價值

• 18世紀初, 自願的交易對雙方都有利,但大部分的利益落

到漢人手中

• 此外,大片的社地也快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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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利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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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棍營謀霸佔地界」

• 1738年: 竹塹北邊坑仔口庄,白番詩仔問有一塊地,但他遷

居內社, 番社土目馬難出面簽約: 「近因漢人稠密,各處侵

佔番地;各社慮恐地棍營謀霸佔地界」, 故與漢人簽約開墾

(馬難, 1738)

• 若土地產權明確,土地所有權人不須擔心土地被侵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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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利奸民」

• 高山 (1746): 「貪利奸民越界侵占」

• 貪利是指追求利潤, 這是任何企業與個人的目標;貪利並

不等於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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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產權制度

• 貪利者會變成奸民,原因是制度不良,以及政府的治理能

力差; 若制度良好,貪利是經濟成長的動力

• 換言之,隔離政策 (立界石與挖土牛溝)並非解決越界侵占

的良策, 良好的制度及有效的治理才能

• 清廷對台灣的隔離政策,以及民番之間的隔離政策,到了

1870–1880年代才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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